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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辦理都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核算基準廢止總
說明 

都市更新條例一 O 八年一月三十日修正公布，內政部並於一 O 八年五月十

五日修正「都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辦法」。依都市更新條例第六十五條第三項後

段規定市府已另訂定「臺南市都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辦法」，本基準重覆規定，

爰廢止「臺南市政府辦理都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核算基準」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
